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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是  否)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晋环提函〔2025〕33号
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0780号提案的答复

王振宇委员：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推动绿电园区建设 助力低碳转型发展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您提出的关于明确绿电与碳排放核算规则、加强碳服务能力建设等建议，对于提升企业碳排放管理水平，加快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形成绿色低碳供应链和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关于明确绿电与碳排放核算规则

推动重点行业企业采用绿电直连等方式消纳绿电，降低产品碳足迹，对提升企业绿色低碳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欧盟对水泥、电力、化肥等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绿色电力产生的碳减排量不认可绿证和上网绿电，只认可企业绿电直连部分的碳减排。我国已出台的产品碳足迹核算通则《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提出上网绿电在产品碳足迹报告中

要单独进行报告，但未明确使用绿色电力证书产生的碳减排量

是否纳入产品碳足迹核算中抵销。目前国家层面正在加快制定重点产品的碳足迹核算规则，下一步，我厅将持续关注相关政策和标准制定的最新进展和要求，积极做好我省绿电与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工作的衔接，鼓励企业积极提高直连绿电使用比例，助力绿电资源就地转化。

关于将绿电消纳量纳入碳配额分配考量方面，2024年9月，生态环境部发布碳市场相关政策，纳入全国碳市场管理的重点行业企业碳排放核算报告及配额清缴等不再涵盖企业用电产生的间接碳排放，目前来看，全国碳交易市场政策暂时无法鼓励重点企业优先使用绿色电力。
二、关于加强碳服务能力建设

为贯彻落实《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推动我省重点排放单位按时完成履约,提高市场流动性，我厅支持山西省绿色交易中心与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中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机构开展业务联系,为碳交易提供支撑服务，推动纳入全国碳市场的重点排放单位按时足额完成配额清缴。此外，我厅牵头印发《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积极谋划开展建立我省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相关工作；配合省发展改革委、省统计局编制印发《山西省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实施方案》,推动建立省市两级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组织举办多场碳市场相关专题培训,编制发布《山西省重点排放单位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操作指引》，制定《重点行业企业碳排放管理体系建设指南》等地方标准,引导我省重点行业企业加强碳排放管理,提升企业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能力。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落实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强化碳市场数据质量监督管理，加强企业碳排放管理能力培训，推进相关地方标准的宣贯实施,进一步提升我省重点行业企业参与碳市场交易能力；加快推进产品碳足迹管理工作，鼓励相关企业加强自身产品供应链管理，精准制定降碳措施，提高直连绿电使用比例，逐步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标识认证、信息披露等工作，促进产业链和供应链绿色低碳发展。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省政府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负 责 人：

承 办 人：黄雅婷

联系电话：0351-6371136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2025年6月10日        
（此件主动公开）
